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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2010年4月29日第十四
次修订）第三十四条 从事国家秘密载体
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或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等涉及国家
秘密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经过保密
审查，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6
号） 第二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国家
秘密载体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
信息系统集成或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等涉
及国家秘密的业务（以下简称涉密业
务），应当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保密
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
。保密审查不合格的，不得从事涉密业务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书面审查，对
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书面审
查，通过的进行现场审查，未通
过书面审查的终止审查，作出不
予通过决定。现场审查分为“通
过”、“不通过”、“终止”，
并现场通报审查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通过现场审查
的，省国家保密局和省国防科技
工业局予以审核批准。
4.送达阶段责任：按时办结，制
作并颁发行政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按照审批职
责，对保密资格认定工作进行监
督管理，纠正违规行为。应当对
二、三级保密资格单位在有效期
内进行一次复查。有《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定办法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
三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应当作出
暂停、撤销或者注销其保密资格
的处理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审查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受理的；
2.对不符合审查条件的申请人予
以批准的；
3.违反规定程序或者超越法定职
责做出审核审查的；
4.不按规定期限办理的；
5.私自泄露相对人相关信息的；
6.在审批过程中，收受贿赂或谋
取不正当利益等腐败行为；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则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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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2010年4月29日第十四
次修订）第三十四条 从事国家秘密载体
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或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等涉及国家
秘密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经过保密
审查，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6
号） 第二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国家
秘密载体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
信息系统集成或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等涉
及国家秘密的业务（以下简称涉密业
务），应当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保密
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
。保密审查不合格的，不得从事涉密业务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经现场审查合
格，并通过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
质专家委员会专家组审核，予以
核准。不合格的不予许可、并应
当告知理由。对涉及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重大利益的，或者依法
需要听证的，在作出决定前要履
行法定告之责任。4.送达阶段责
任：按时办结，制作并颁发行政
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按照审批职
责，对保密资格认定工作进行监
督管理，纠正违规行为。对有《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办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
情形的应作出撤销或者注销其保
密资格的处理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审查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受理的；
2.对不符合审查条件的申请人予
以批准的；
3.违反规定程序或者超越法定职
责做出审核审查的；
4.不按规定期限办理的；
5.私自泄露相对人相关信息的；
6.在审批过程中，收受贿赂或谋
取不正当利益等腐败行为；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则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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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2010年4月29日第十四
次修订）第三十四条 从事国家秘密载体
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或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等涉及国家
秘密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经过保密
审查，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6
号） 第二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国家
秘密载体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
信息系统集成或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等涉
及国家秘密的业务（以下简称涉密业
务），应当由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保密
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
。保密审查不合格的，不得从事涉密业务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经现场审查合
格的，予以核准。不合格的不予
许可、并应当告知理由。对涉及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重大利益
的，或者依法需要听证的，在作
出决定前要履行法定告之责任。
4.送达阶段责任：按时办结，制
作并颁发行政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按照审批职
责，对保密资格认定工作进行监
督管理，纠正违规行为。对有《
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办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
情形的应作出撤销或者注销其保
密资格的处理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审查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受理的；
2.对不符合审查条件的申请人予
以批准的；
3.违反规定程序或者超越法定职
责做出审核审查的；
4.不按规定期限办理的；
5.私自泄露相对人相关信息的；
6.在审批过程中，收受贿赂或谋
取不正当利益等腐败行为；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则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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